附件：
[bookmark: _GoBack]浙师大金开技术创新研究院社会服务业绩申报表
（2024.10.1-2025.3.31）
	姓名
	
	工号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代码
	项目类别
	提交材料
说明
	完成情况（相关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附后）

	1
	本人或推荐高层次人才在金华开发区申报国家和省级人才计划，包括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国千）、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省千）、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优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青年长江）、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青拔）等
	以人才申报系统查询结果为依据，提供服务过程材料
	

	2
	成功推荐浙江师范大学本部或浙师大行知学院应届毕业生（本科/硕士/博士）留在金华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工作
	以社保缴纳证明等为依据
	

	3
	本人或成功推荐博士进入金华开发区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以进站证明、协议等为依据
	

	4
	与金华开发区企业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列入市级科技项目、技术创新项目、数字经济研发项目
	以联合申报协议及体现金开院的相关材料为依据
	

	5
	与金华开发区企业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列入浙江省“尖兵”“领雁”计划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或奖项
	以联合申报协议及体现金开院的相关材料为依据
	

	6
	承担横向项目到账金开院经费（限金华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
	以项目合同、银行回单等为依据
	

	7
	联合金华开发区企业申请并授权发明专利
	以联合申报协议、授权证书等为依据
	

	8
	本人为法人或股东在金华开发区注册科技型企业并实现营收
	以营业执照、年度财务报表等为依据
	

	9
	参与金开院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包括科技对接活动、团队会议、培训活动等）
	以现场签到、活动记录等为依据
	

	10
	来金开院指导学生或对接金华开发区企业（每次不少于4小时，每人每月封顶补贴8次）
	以现场签到、活动记录等为依据
	

	补充事项
	

	材料
真实性
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次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如因材料真实性问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材料填写完成后，电子版扫描件发送至jscxyjy@163.com，邮件标题格式为“金开院业绩申报+姓名”

